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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院执行工作实务指南》由最高人民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地方人
民法院和著名法律院校的有关专家共同编纂；依循我国执行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体系，以民事诉讼法
执行篇为主线，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司法解释为基础，结合现行有效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
，形成了全面系统、方便适用、部门法性质的执行法律规范体系；通过编写结合的形式分11章48个专
题进行“适用指南”提示，结合完整而明细的具体法条注释性适用指引，帮助广大读者提纲挈领地理
解把握与记忆相关法律内容与适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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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执行机构与执行管辖一、执行机构【适用指南】【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节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节录)【法律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理解和执
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四)(节录)【司法解释及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
的规定(试行)(节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的紧急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依
法保护金融债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的通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恢复重建期间民事
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
革纲要(2009—2013)(节录)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结案标准的通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为实现明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政法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意见(节录)二、执行管辖【适用指南】【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节录)【司法解释及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
解释(节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节录)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节录)第二章 执行依据第三章 执行的申请和移送第四
章 执行前的准备第五章 金钱给付的执行第六章 交付财产和完成行为的执行第七章 执行程序中的特殊
问题第八章 执行中止、终结、结案和执行回转第九章 委托执行、协助执行、执行争议的协调与执行
监督第十章 特殊案件的执行第十一章 妨害执行行为的法律责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院执行工作实务指南>>

章节摘录

八、建立健全监督检査与处罚制度各级人民政府要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外资金使用情况的监
督。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预算外资金收入和支出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收费、基金的稽查制度，并会同
人民银行共同做好预箅外资金账户的开设和管理工作。
各级计划（物价）部门要按照收费管理的职责分工，认真做好收费标准的审核工作，严肃查处各种乱
收费行为。
各级审计、监察等部门要根据国家政策和宏观管理的要求，与财政部门协调配合，对同级各部门和下
级政府预箅外资金的财务管理进行监督检査，促进资金的合理使用。
对违反预算外资金管理规定者，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对隐瞒财政预箅收入，将预箅资金
转为预算外的，要将违反规定的收入全部上缴上一级财政。
同时，要追究有关部门和本级政府领导人的责任，依据情节轻重给予处分直至撤销其职务。
对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项目或扩大范围、提高标准的，违法金额一律没收上
缴财政。
同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依据情节轻重给予处分直至撤销其职务。
对用预箅外资金私设"小金库"、搞房地产等计划外投资、从事股票、期货交易和不按规定要求开设预
算外资金账户等违反规定的活动，以及滥发奖金和实物的，除责令追回资金上缴同级财政外，还要依
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依据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和有关领导处分。
对搜自将财政预算拨款挪作他用或转为有偿使用的，其资金一律追回上缴上一级财政，并相应核减以
后年度的财政预算拨款，同时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的处分。
财政、计划（物价）、银行等部门工作人员在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中要忠于职守，秉公办事。
对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违反规定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和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人民
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决定精神，按照《国务院批转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清理检査预算外资金意见的通
知》要求，立即组织力量对预箅外资金认真进行清理整顿，属于国家规定应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要
坚决按规定执行。
对不符合国家规定设立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一律取消。
今后国家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基金。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定期听取有关预箅外资金管理情况的汇
报，及时解决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协调好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统一认识，密切配合，共同
做好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要按本决定的要求，认真部署，尽快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要在1996年底前将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情况上报国务院，同时抄送财政部。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凡与本决定不一致的政策和规定，一律以本决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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